
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
教学工作量是衡量教师教学工作的综合数量指标。为体现公

平公正、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，提高教师的工作

积极性和工作效率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实际课时数

实际课时数指经教务科下达的教学计划，教师实际完成

的课时数。凡教学计划以外的教学课时数，各系需提前提交

计划申请，经教务科同意、主管校长批准后，方可计入实际

课时数。

二、标准课时数

标准课时数是指依据班级人数、新开课等因素而确定的

计算系数乘以实际课时数而得出的课时数。标准课时数是计

算教师课时津贴的依据。

注：新开课----指教师从未承担过的课程。（由学校学术

委员会认定）

原开课----指教师曾经讲授过的课程（含名称变化内

容相似的课程）。

重复课----指担任同一门课程，为不同班级重复讲授

的课程。

（一）理论课标准课时

理论课标准课时（M1）包括备课、讲课、课外辅导、批改作



业、测验等环节。计算方法为：

M1= i=1
n Ti� N1N2 其中：

1.i：指同一教师担任两个以上班级（含同一课程和不同课程）

的班级序列数。

2.Ti：指教师按教学计划实际完成的单班课时。

3.N1：指原开课、重复课或新开课系数，原开课、重复课系

数为 1.0，新开课系数为 1.2。

教师担任新开课并为多个班级重复上课时，只计算一个

班级（采用所任课程班级人数的平均值）新开课，其他为重

复课。

由于特殊情况，经系和教务科批准，一名教师担任内容

不相似的两门理论课，在两门课同时上课期间，其中周课时

少的一门课，课时按照 1.5 倍计算。

4.N2：学生系数，指根据授课学生人数确定的系数。以 50

人为自然班，系数为 1，每增加 1～5 人 ，系数增加 0.05，

最大值为 1.4。

（二）实验(理实一体化)课标准课时

实验(理实一体化)课标准课时（M2）包括备课、上课、辅导、

批改实验(理实一体化)报告、课程考核、实验档案的归档等。

计算方法按理论课对待。

因场地、设备等原因需要分组进行时，若不增加课时，

教师可自行安排；若需增加课时或需其他教师共同完成时，



由教研室报经系、教务科，经主管校领导批准方可实施。课

时按自然班理论课对待。

（三）综合练习课时

综合练习课标准课时（M3）包括备课、备料及工具、辅导、

批改练习报告、练习考核、练习资料归档等。计算方法为：

M3=∑Ti×0.9 (i 从 1 到 n)，其中 Ti 为指导教师按教学计

划实际完成课时，每天上课课时为上午 4 节，下午 2 节。

综合练习原则上以一个教学班为单位进行，需要分组时，

由各系报经教务科、主管校长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（四）校外专业实习带队课时（含劳动技能课）

M4=∑Ti×0.5 (i 从 1 到 n)，其中 Ti 为指导教师按教学计

划实际完成课时，每天上课课时为上午 3 节，下午 3 节。

校外专业实习带队教师根据学生人数配备，一般情况下

30 人以下安排 1 名教师，31-60 人安排 2 名教师。

（五）学校统一安排的期终考试、大型统考的命题、监考、

阅卷及成绩评定标准课时

1.传统方式：

①命题 M5：每门试卷按 4 课时计，需出 A、B 两份试题

并附评分标准答案;

②监考 M6：每人每场各计 1 课时;

③阅卷、成绩评定 M7：每班计 2课时。

2.在线考试方式：



①命题 M8：每门计 2 课时。

②监考 M9：每人每场各计 1 课时。

③成绩评定 M10：每班计 1 课时。

三、教师的标准总课时（M）

M= 
10

1i Mi

四、兼职管理岗位的专任教师代课，标准课时计算方法

兼职管理岗位的专任教师代课，周课时原则上不超过 6

学时。标准课时计算方法同专任教师，课时津贴按相应职称

教师超课时津贴的 0.8 倍计算。

五、教学工作量核算与审核程序

1、教学工作量在教务科主持下，依据本办法，以系为单位

核算。

2、每月底，各系组织教师根据本计算办法、教学任务书及

本人实际教学工作完成情况，填写《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》。

3、各系汇总本部门《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》，经系主任审

核无误，并在本部门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系主任签字，统一报

教务科。

4、教务科对各系所报的教师教学工作量进行复核，经分管

教学副校长批准，作为教师考评考核、晋升职称、计发酬金

等的依据。

六、说明

1、凡不在教学计划内或没有经过教务科审批的课程及学时，



均不得计入教师教学工作量。

2、在教学工作量统计中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学校

将对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。

3、对发生教学事故者，或教学质量差者，按教学事故认定

办法进行处理。

4、本工作量计算办法适用于在职在编教师。

5、本办法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


